
郑 州 市 民 政

郑 州 市 财 政 文件
局

局

郑民文 E⒛ 14〕 228号

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

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

补助标准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 民政局、财政局 :

冖     现将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

0   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(豫 民文 E⒛ 14〕 333号 )

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,并就我市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

恤、生活补助标准和市、县两级财政负担比例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:

一、残疾军人 (含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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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残民兵民工 )的残疾抚恤金、烈属 (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

病故军人遗属 )的定期抚恤金,和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

位、18周 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周 岁的

烈士子女 (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),从 1954年 11

月 1日 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实施前入伍、

年龄在 60周 岁以上 (含 60周 岁 )、 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

的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金标准按照民政部、财政部 (民

发 匚⒛14〕 205号 )文件执行,抚恤、生活补助经费由中央财

政负担。

二、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 ,

按照每人每月 695元执行,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580元 ,市

和县 (市 、区)财政每人每月各补助 57.5元 ;其他时期入伍的

在乡复员军人按照每人每月 645元执行,中 央财政每人每月补

助 550元 ,市级财政和县 (市、区)财政每人每月各补助 47.5

元]。

三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40

元,按照每人每月 370元执行。提标后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助

216元 ,省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52元 ,县 (市 、区)财政每人每

月补助 102元。

四、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

人员、部分原 8023部 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 (含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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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)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40元 ,

按照每人每月 360元执行,提标后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216

元,省财政每人每月补助72元 ,市级财政和县 (市、区)财政

每人每月各补助 36元。

此次调整从zO14年 10月 1日 起执行。中央财政、省财政

和市财政补助资金,由 中央财政、省财政和市财政核拨专款另

行下达,各县 (市、区)应尽快安排好资金,确保在zO15年春

节前将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按新标准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地发放

到优抚对象手中。

附件: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

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(豫 民

X E2014〕 333乓|)

热锣

△ ,,,、 JE∶扌J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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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O14年 11月 21日 印发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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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 文件

豫民文 ∈2014〕 333号

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

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

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 (市 )民 政局、财政局 :

现将 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

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 (民 发 匚2014〕 ⒛5号 )转 发给你们 ,请认

真贯彻执行 ,并就我省从 zO14年 10月 1日 起调整部分优抚对象

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残疾军人 (含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

伤残民兵民工)的残疾抚恤金、烈属 (含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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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军人遗属)的 定期抚恤金、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(含在乡西路

军红军老战士、红军 失散人员)的 生活补助标 准按照民发

∈2014〕 205号 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,抚 恤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

负担。

二、抗 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

每月增加 100元 。按照每人每月 695元 执行,中 央财政每人每月

补助 58O元 ;其 它时期入伍的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

iρ  每月增加 100元 ,按 照每人每月 645元 执行,中 央财政每人每月

补助 550元 。

三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40元 ,

按照每人每月 37O元执行。提高标准部分中央、省、市县财政按

照 60%、 20%、 ⒛%的 比例负担.提 标后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

助 216元 ,省 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52元 。

四、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

人员、部分原 8O23部 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 (含 参

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)生 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40元 ,

按照每人每月 360元 执行。提高标准部分中央、省、市县财政按

照 60%、 20%、 ⒛%的 比例负担,提标后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

助 216元 ,省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72元 。

五、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、18周 岁之前没有享受

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周 岁的烈士子女 (含建国前错杀后

被平反人员的子女)生 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70元 ,按 照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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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每月 200元 执行,经 费由中央财政负担。

六、对从 1954年 11月 1日 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 《退役士兵

安置条例》实施前入伍、年龄在 60周 岁以上 (含 60周 岁 )、 未

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提高老年生活补助标

准,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提高 5元 ,达到每服一年义务兵

役每人每月补助 15元 ,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。

七、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

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按照民发 E201迷 〕2O5号 文件规定

的标准执行,中 央、省、市县财政按照补贴标准的 50%、 25%、

25%的 比例负担相应资金。

八、此次调整标准所需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,由 中央财政

和省财政核拨专款另行下达 ,剩 余部分由省辖市、县 (市 、区)

财政共同负担。备地要尽快明确市、县财政负担比例,切 实落实

好应安排的资金,保证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地把抚恤金和生活补助

费发放到优抚对象等人员手中。

附件 :《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

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(民 发 ∈2014〕 zO5号 )

4年 11月



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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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
民 发 〔2O14)2O5号

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

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 (局
)、 财政厅 (局 ),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民政局、财务局 :

经研究,决定从 2014年 10月 1日 起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

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,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残疾军人 (含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、伤残民兵民工 )的残疾抚恤金、烈属 (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

病故军人遗属 )的定期抚恤金、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(含在乡西

路军红军老战士、红军失散人员)的 生活补助标准,调整后的标

准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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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地要按照 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规定,大力提高在乡

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,切实保障其生活水平。中央财政在

现行补助标准的基础上,每人每月增加 100元。

三、各地要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360元 、不高于十级残疾军

人抚恤金标准的原则,调整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,每

人每月提高标准不低于 40元。中央财政对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

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山东、辽宁等 9个省 (直辖市),补助标

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144元 ;对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

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海南等10个省,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

每月216元 ;对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

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个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 ),

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288元;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

调整为每人每月 360元。

四、对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

役人员提高生活补助标准,每人每月提高 40元 ,达到每人每月

360元。中央财政对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

东、山东、辽宁等 9个省 (直辖市),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

144元 ;对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

北、湖南、海南等 10个省,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216元 ;对

内 蒙 古 、
广 西

、 重 庆 、 四 川 、
贵 州 、 云 南 、

西 藏 、
陕 西 、

甘 肃
、

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个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,补助标准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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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每人每月 288元;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

月 360元 。

五、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 ,

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 8023部队退役

人员, 以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 (含参与铀矿开采军队

退役人员 )提高生活补助标准,每人每月提高 40元 ,达到每人每

月 360元 。中央财政对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

广东、山东、辽宁等 9个省 (直辖市 ),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

144元 ;对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

北、湖南、海南等 10个省,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216元 ;对

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

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个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,补助标准调整

为每人每月 288元 ;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

月 360元 。

六、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、18周 岁之前没有享受

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周 岁的烈士子女(含建国前错杀后被

平反人员的子女)提高生活补助标准。中央财政在现行补助标准

的基础上,每人每月增加 70元。

七、对从 1954年 11月 1日 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 《退役士兵

安置条例》实施前入伍、年龄在 60周 岁以上 (含 60周 岁 )、 未享

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提高老年生活补助标

-ˉ  6  -ˉ



准,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提高 5元 ,达到每服一年义务兵

役每人每月补助 15元 。中央财政对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苏、浙

江、福建、广东(山东、辽宁等 9个省 (直辖市 )按上述补助标

准的50%安排补助资金,对其他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 )、 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实行全额补助。

八、对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

待遇的城镇老党员调整生活补贴标准,每人每月提高 40元 ,补助

标准调整为H937年 7月 6日 前入党,达到每人每月 530元 ;1937

年 7月 7日 至 1945年 9月 2日 入党的,达到每人每月 470元 ;1945

年 9月 3日 至 1949年 9月 30日 入党的,达到每人每月 390元 。

已享受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,不执行上述补贴标准,仍按

每人每月 50元标准发给生活补贴。已对老党员实行定额补贴的地

方,补贴标准低于上述标准的,按照补差原则发给补贴;衤 lx9m占标

准高于上述标准的,仍按原补贴标准发给补贴。中央财政对北京、

天津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 7省 (直辖市),按上述

补助标准的 25%安排补助资金;对其他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 )、 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按上述补助标准的 50%安排补助赉金。

九、此次调整标准所需中央补助资金,由 中央财政安排,另

行下达。地方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地方应安排的资金,

切实加强资金管理,保证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地把抚恤金和生活补

助费发放到优抚对象等人员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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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 1.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

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表

2.烈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

金标准表

3.在 乡退伍红军老战士、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、红

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表

铮
ι髦

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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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

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表
(从 aO{4年 |0月 |日 起执行)          单位;元 /年

残疾等级 残疾性质 抚恤金标准

一级
ˉ

因 战 52360

因 公 50700

因病 49040

二级

因 战 47380

因 公 44890

因病 43210

三级

因 战 41570

因 公 39070

因 病 36590

四级

因 战 34070

因 公 30760

因 病 28260

五级

因 战 26620

因 公 23270

因 病 21610

六 级

因 战 20800

因 公 19680

因病 16630

七 级
因战 15800

因公 14140

`、

级
因战 9970

因公 9130

九级
因战 8290

因 公 6650

十级
因战 5820

因公 49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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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烈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

定期抚恤金标准表

o|zot4+10 n 1afu#,ft) 单位:元 /年

烈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

城镇 16630 |4270 |δ 4δ 0

农村 {l{60 |0650 10210

附件 3

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、在乡西略军红军老战士、

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表

(从 aO14年 10月 !日 起热行2
单位 :元 /年

-̄ 10 一一

红军失散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

|6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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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,·叉:中央组织部

民政部办公厅 ⒛ 14年 9月 2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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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 委组织部、省直机关工委。

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O14年 11月 4日 印发


